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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和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

测绘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兵工学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中国核学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金属学会、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中国水利学会、中国铁道学会、中国通信学会、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

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中国公路学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

中心（中国深圳）、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河南省教育评估中心、广东省工程师学会、上海市工程师学会、

江苏省工程师学会、江苏省教育评估院、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黑龙江省教育评估院）、北京工程师学

会、重庆市工程师协会、山东省工程师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范唯、周爱军、顾佩华、陈道蓄、王孙禺、王志华、王玲、乐清华、吕志伟、

刘志军、李志义、李茂国、陈以一、雷庆、王天羿、孙谊、孟玉婵、戴先中、郑璇、赵自强、孙颖、贾

茜、李涛、刘晶。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秘书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魏公村路 2号，邮编：100000，邮箱：ceeaa@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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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工程教育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证制度，也是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国际

互认的重要基础。我国的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开始于 2006 年，是工程师制度改革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

部分。2016 年，我国已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正式成员。 

开展工程教育认证的目标是：推动中国工程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推进中国工程教育改革，

进一步提高工程教育质量；建立与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促进教育界与企业界的联系，

增强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促进中国工程教育的国际互认。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是由热心中国工程教育的有关团体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非营利

性、会员制社会团体组织（以下简称“认证协会”）。 

开展认证以来，认证协会会同有关单位，根据我国工程教育的实际情况，参考国际工程教育界的通

行做法，按照实质等效的原则，研究制定了《工程教育认证办法》，以认证协会内部印发文件的形式执

行。为适应新形势下教育评价工作有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工程教育认证工作，促进国际交流互认，根据

认证协会理事会决议，在原《工程教育认证办法》基础上，保持核心内容不变，按照《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对团体标准的内容与形式要求，修改形成了《工程教育认证工作规范》。 

根据认证工作开展情况，认证协会将不断修订完善本文件。 

本文件核心内容已执行多年，经历了多次修订和迭代，参与该项工作的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众多，

限于篇幅，无法在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中一一列举，在此表示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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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认证程序、监督与仲裁，以及相关的回避、保密和其它纪律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普通四年制本科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CEEAA   001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理事会  council 

认证协会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负责领导、组织工程教育认证工作；构建工程教育认证体系；审议

通过工程教育认证办法、认证标准等；确定学术委员会、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的

人员组成等。 

3.2  

监事会  board of supervisors 

认证协会会员大会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督理事会、下设机构及成员履行职责情况，监督秘书处及其

成员工作情况；监督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确保诚信、公正；受理学校关于认证结论或认证过程的申诉，

调查并作出最终裁决；接受社会各界对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投诉，调查并作出相应处理。 

3.3 

秘书处  secretariat 

认证协会会员大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在理事会的领导下组织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包括受理认证

申请、组织开展现场考查、组织开展认证结论审议等；指导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开展工作；制定并实施

认证工作计划，协调认证工作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协助学术委员会制订、修订工程教育认证有关文件，

组织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负责工程教育认证的信息服务与对外宣传工作；组织开展认证工作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组织开展认证培训；完成理事会交办的其它工作。秘书处同时为监事会、学术委员会、结论

审议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服务。 

3.4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  program accreditation sub-committees 

认证协会所属分支机构。负责在理事会的领导下，组织实施所在专业领域的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制

订、修订相应专业的专业补充标准和本专业类认证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交学术委员会审定；推荐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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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认证专家人选；组织本专业类认证专家的日常培训；委派现场考查专家组开展现场考查工作；组

织撰写工程教育认证的有关报告、资料、结论建议等，报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受理事会的委托处

理有关事宜。 

3.5 

学术委员会  academic committee 

认证协会所属分支机构。负责对认证工作提供咨询；制订和修订认证办法、标准等认证工作文件，

报理事会通过；对工程教育认证提供学术支持；认定专家资格；指导和组织学术活动等。 

3.6 

结论审议委员会   accreditation decision advisory committee 

认证协会所属分支机构。负责在理事会领导下，审议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作出的认证报告和认证结

论建议，报理事会通过。 

3.7 

自评  self-study 

学校组织认证受理专业依照 T/CEEAA  001 对专业的办学情况和教学质量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 

3.8 

考查  on-site /online visit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委派的现场考查专家组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开展的实地考查活动，核实自评报告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了解自评报告中未能反映的有关情况。 

4  认证程序 

4.1  申请和受理 

4.1.1 申请条件 

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在学校自愿申请的基础上开展。 

按照教育部规定设立、且已有三届毕业生的、授予工学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普通四年

制本科专业可申请认证。因专业名称变更导致新专业毕业生不足 3 届的，由认证协会根据其专业内涵决

定是否具备认证条件。 

专业所在学校应承诺遵守认证要求，并承担认证相关费用。 

4.1.2 提交申请 

符合申请条件的专业所在学校向秘书处提交申请书。 

4.1.3 审核申请 

秘书处收到申请书后，会同相关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认证申请进行审核，审核申请学校是否具备认

证的基本条件。可要求申请学校对有关问题作出答复，或提供有关材料。 

4.1.4 受理申请 

根据审核情况，作出以下两种结论，并做相应处理： 

a）受理申请，通知申请学校开展自评； 

b）不受理申请，向申请学校说明理由。学校可在达到申请认证的基本条件后重新提出申请。 

受理认证专业所在学校需与认证协会签订委托服务合同，委托认证协会对其开展认证工作。 

4.2  提交自评报告 

学校应根据 T/CEEAA  001 撰写自评报告，并按规定时间向秘书处提交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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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审阅自评报告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专业提交的自评报告进行审阅，审查申请认证的专业是否满足 T/CEEAA  001

的要求。 

根据审查情况，作出以下三种结论之一，并进行相应处理： 

a）通过审查，通知专业进入现场考查阶段及考查时间； 

b）补充修改自评报告，向专业说明补充修改要求。经补充修改达到要求的应按 a）处理，否则按 c）

处理； 

c）不通过审查，向专业说明理由，中止本次认证工作。学校可在满足T/CEEAA  001 要求后重新

申请认证。 

4.4  现场考查 

4.4.1 基本要求 

考查内容以 T/CEEAA  001 为依据。 

现场考查时间不超过 3天，且不安排在学校假期进行。由于不可抗力或特殊工作需要，可安排线上

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考查。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应按照规定组建现场考查专家组，在考查组进入学校 4 周前分发自评报告等材

料，并在入校考查前两周通知学校。 

考查组成员进校前应认真审阅自评报告。 

4.4.2  考查程序  

现场考查程序如下： 

a）专家组预备会议。进校后专家组召开内部工作会议，明确考查计划和具体的考查步骤，并进行

分工； 

b）见面会。专家组向学校及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考查目的、要求和详细计划，并与学校及相关单

位交换意见； 

c）实地考查。考查内容包括考查实验条件、图书资料等在内的教学硬件设施；检查近期学生的毕

业设计（论文）、试卷、实验报告、实习报告、作业，以及学生完成的其它作品；观摩课堂教学、实验、

实习、课外活动；其它能反映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现场和实物； 

d）访谈。专家组根据需要会晤包括在校学生和毕业生、教师、学校领导、有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及

院（系）行政、学术、教学负责人等，必要时还需会晤用人单位有关负责人； 

e）意见反馈。专家组成员向学校反馈考查意见与建议。 

4.4.3  考查报告 

考查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专业基本情况； 

b）对自评报告的审阅意见及问题核实情况； 

c）逐项说明专业符合认证标准要求的达成度，重点说明考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以及

需要关注并采取措施予以改进的事项。 

专家组应在现场考查工作结束后 15 日内向相应专业类认证委员会提交现场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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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审议和作出认证结论 

4.5.1  征询意见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应将考查报告送至专业所在学校征询意见。学校在收到考查报告后核实其中所提

及的问题，并于 15 日内向相应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回复意见。逾期不回复，则视同没有异议。 

学校可将考查报告在校内传阅，但在作出正式的认证结论前，不得对外公开。 

4.5.2  审议 

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专业的自评报告、专家组的考查报告和学校的回复意见。 

4.5.3  提出认证结论建议 

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后，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提出认证结论建议。全体委员 2/3 及以

上出席会议，投票方为有效。同意票数达到到会委员人数的 2/3及以上，则通过认证结论建议。各专业

类认证委员会讨论认证结论建议和投票的情况应予保密。 

工程教育认证结论建议应为以下三种之一： 

a）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 

b）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有条件）； 

c）不通过认证。 

4.5.4  提交工程教育认证报告和相关材料 

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根据审议结果，撰写认证报告。认证报告须写明认证结论建议和投票结果，连

同自评报告、考查报告和专业所在学校的回复意见等材料，一并提交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 

4.5.5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认证结论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提交的认证结论建议和认证报告进行审议。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如对提交结论有异议，可要求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在限定时间内对认证结论建议重新

进行审议，也可直接对结论建议做出调整。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认证结论建议时，按照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审议，有重要分歧时，可采用

无记名投票方式投票表决。全体委员 2/3及以上出席会议，投票方为有效。同意票数达到到会委员人数

的 2/3 及以上，认证结论建议方为有效。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认证结论建议时，可要求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列席会议，接受质询。 

4.5.6  批准与发布认证结论 

理事会召开全体会议，听取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对认证结论建议和认证报告的审议情况，并投票表

决认证结论建议。理事会全体会议应邀请监事会成员列席。 

理事会全体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批准认证结论。全体理事 2/3 及以上出席会议，投票方为有效。

同意票数达到到会理事人数的 2/3 及以上，认证结论方为有效。 

如理事会未批准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认证结论建议，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应按原程序重

新审议。重新审议后，再次向理事会提交新的认证结论建议。如果理事会再次投票后仍未批准认证结论，

则由理事会直接作出认证结论。 

理事会批准的认证报告及认证结论应在 15 日内分送相关学校，如果学校对认证结论有异议，可向

监事会提出申诉，由监事会作出最终裁决。 

理事会批准的认证结论或监事会作出的裁决由认证协会负责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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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认证结论 

认证结论分为三种： 

a）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 

b）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有条件）； 

c）不通过认证。 

其中，结论为“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有条件）”的专业，应在第三年提交改进情况报告，决定

“继续保持有效期”或“中止有效期”；结论为“不通过认证”的专业，一年后可重新申请认证。 

4.6  认证状态的保持与改进 

4.6.1  改进要求 

通过认证的专业所在学校应认真研究认证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和不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改

进，并报备改进情况。 

4.6.2  提交持续改进报告 

a）认证结论为“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的，学校应在有效期内持续改进工作，并在第三年提交

持续改进情况报告，认证协会备案，持续改进情况报告可作为再次认证的重要参考； 

b）认证结论为“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有条件）”的，学校应根据认证报告所提问题，逐条进行

改进，并在第三年提交持续改进情况报告。 

4.6.3  审核持续改进报告 

认证协会应组织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结论审议委员会对持续改进情况报告进行审议，具体审议程

序与作出认证结论的程序一致。认证协会根据审核情况给出以下三种意见： 

（1）“继续保持有效期”； 

（2）“中止认证有效期”； 

（3）“需要进校核实”。 

对“中止认证有效期”的专业，认证协会应动态调整通过认证专业名单。 

如学校未按时提交持续改进报告，秘书处应通知其限期提交；逾期仍未提交的，中止其认证有效期。 

4.6.4  状态保持与改进 

通过认证的专业在有效期内如果对课程体系做重大调整，或师资、办学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应立

即向秘书处申请对调整或变化的部分进行重新认证。重新认证通过者，可继续保持原认证结论至有效期

届满；否则，应中止原认证的有效期。重新认证工作参照认证程序进行，可视具体情况简化。 

认证协会随机抽取部分专业在认证有效期内开展回访工作，检查学校认证状态保持及持续改进情

况。回访工作参照认证程序进行。 

通过认证的专业如果要保持认证有效期的连续性，应在认证有效期届满前至少一年重新提出认证申

请。 

5  监督与仲裁 

5.1  公开 

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正式文件、通过认证的专业名单和认证结论应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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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监督 

监事会对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实施监督。监事会委员通过随机观察认证工作的环节，抽查现场考查专

家组专家的资格，列席理事会全体会议等方式开展工作。监事会应对年度工程教育认证工作进行抽查，
对认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处理。 

对违反工程教育认证规定的各级各类认证机构成员或认证专家，监事会应对其进行调查处理。情节

严重的，由监事会商请理事会同意，撤销其资格；如果有触犯国家有关法律的情形，监事会应向司法机

关举报。 

各级各类认证机构和现场考查专家组及其成员、接受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应主动配合监事会的工作，

为监事会开展工作提供条件。 

5.3  申诉与仲裁 

接受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如果对认证结论有异议，可在收到认证结论后 30 日内向监事会提出申诉。

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认证结论。 

学校的申诉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详细陈述理由，并提供能够支持申诉理由的各种材料。 

监事会应在收到学校申诉的 60 日内提出维持或变更原认证结论的意见。监事会提出的意见为最终

裁决，对申诉学校和理事会都具有约束力。最终裁决结论由认证协会发布。 

5.4  社会举报 

社会单位或个人对接受认证的专业有异议，或认为各级各类认证机构和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的行为

不妥，可向监事会举报。单位举报应盖公章，个人举报应署实名，否则不予受理。监事会应为举报单位

和举报人保密。 

监事会对被举报个人或单位进行调查，被涉及的个人或单位应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

证明材料。 

监事会对举报的问题查实后，提出处理意见并公示。 

6  回避、保密与其它纪律要求 

6.1  回避 

认证协会各级各类机构成员中与接受认证专业所在学校有重要关系的，在开展该专业的认证有关活

动时，应进行合理的回避。认证专家与接受认证专业所在学校有重要关系的，不应担任现场考查专家，

也不应以各种身份参与现场考查活动。认证协会各级各类机构成员、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和接受认证专

业所在学校，应主动提出需要回避的人员及原因。 

6.2  保密 

认证协会各级各类机构成员、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在开展认证工作时，应保守认证工作有关的秘密，

不泄漏考查内部讨论的情况。接受认证专业及所在学校提交的资料，除非得到正式授权，不应公开公布。 

6.3  其它纪律要求 

认证协会各级各类机构、现场考查专家组应严格遵守认证工作各项相关规定，公正、客观地开展各

项工作。在开展某一专业的认证工作时，不应接受学校的拜访，不应私自到学校进行指导、讲学和访问，

不应利用认证工作谋取私利，不应参加任何与认证工作无关的活动，不应与学校发生任何经济关系，不

应从事任何其它影响决策及有违认证公正性的活动。 

接受认证专业及所在学校应保证提交的自评报告等相关材料真实可靠，应保证教学文件的原始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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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不应虚构、编造。接待工作应坚持从简，不搞形式主义，不安排隆重的接站、送站及校内欢迎

仪式和相关活动；不应安排与认证工作无关的考察或联谊活动，不应安排宴请。在接受认证期间，学校

不应拜访专家组成员、邀请专家组成员到学校访问、讲学，不应私自邀请专家辅导认证工作。学校不应

向现场考查专家赠送礼品和礼金，或变相发放补贴，不应与认证专家发生任何经济往来。不应从事任何

其它有违认证公正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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